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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审批管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村民小组会议讨论，并将农户提交的申请资料在本小组公示栏或人口集聚区域公示。5日后，提交村委会审查。





村民小组初审





审





乡镇政府组织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实地到场审查、联合审核。


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：1.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；2.拟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；3.宅基地和建房(规划许可)申请及外观风貌等是否经 过村组审核公示。


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查：1.用地建房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用途管制要求；2.涉及占用农用地的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


住建部门负责审查：1.审查设计方案（设计图）和施工方案；2.督促农户和农村建筑工匠签订施工合同。


乡镇政府对涉及交通、林业、水利、电力等部门组织综合审核。


乡镇政府根据部门联审结果进行审批，符合要求的，核发《农民宅基地批准书》和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，并将审批结果在申请人所在村民小组公布。





乡镇审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通过验收的农户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



申请办证








农户建房完工申请乡镇政府验收，乡镇政府在收到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到场验收，出具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及竣工）验收意见表》。





竣工验收




















乡镇政府组织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和村组干部对是否按图施工、施工安全及建房质量到场开展动态巡查。





建中监管








农户与施工单位/农村建筑工匠签订规范的施工合同后，乡镇政府组织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实地到场丈量批放，承建方按照现场放线和设计图、施工图开工建设。





开工建设





村级组织审查以下内容：


1.申请资料是否真实有效；


2.是否征求了用地建房相邻权利人意见；


3.外观风貌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


4.已编制村规划的是否符合村规划；


5.村民小组会议记录及公示材料。


审查时限5个工作日，审查通过的报送乡镇政府。





村级组织审查








农户向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，提交资料：


1.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申请表；


2.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；


3.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;


4.农房设计图（选用住建部门提供的农房设计图、施工图）。





农户申请





注：1.整个流程为八步骤：（1）农户申请（2）村民小组初审（3）村级组织审查（4）乡镇审批（5）开工建设（6）建中监管（7）竣工验收（8）申请办证。2.主要内容为“三审”“两公示”“四到场”。“三审”：村民小组初审、村级组织审查、乡镇政府审批；“两公示”：村民小组公示申请资料、乡镇政府公示审批结果。


“四到场”：乡镇审核到场、开工前丈量批放到场、建中巡查监管到场、建成后核查核验到场。










